集美大学教务处文件
教务〔2011〕35号
2010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方案
各相关单位：
根据《集美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关规定，为做好2010级学生转专业工作，现将2010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方案公布如下：

一、各学院根据专业的办学资源情况确定可接收学生计划数和考核办法。详见附件1 。

二、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“集美大学转专业审批表”，于9月1日前向原所在学院提交申请，转出学院于9月5日前审核转出学生的基本条件，并控制转出学生数不得超过本专业、本年级在校生数据的10%。经审核后同意转出学生名单需在院内公示，转专业审批表于9月7日上午下班前交教务处。

三、由教务处汇总申请转专业学生名单，如申请转入人数大于计划接收数的，教务处组织转专业学生考试，需考试的学生名单于9月8日在教务处网页公布，学生自行上网查看。考试时间为9月10-11日，学生转专业审批表交转入学院审核。需进行专业考试的术科类专业，由学院在9月17日前组织考试。

四、转入学院于9月19日前将同意转入的转专业审批表交教务处，教务处汇总名单后向全校公示，公示后提交校长办公会议研究。

五、第5周确定转专业学生名单并发文公布，由转出学院和转入学院做好学生档案的移交工作，学生及时到转入学院注册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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